
2023 年茂县
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的说明

2023 年茂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数为 24022 万元，决算

数为 24077 万元，为预算的 100%，较上年决算增长 6%。

一、增值税预算数为 9640 万元，决算数为 9392 万元，为预算的

97%，较上年决算增长 6%。

二、企业所得税预算数为 3200 万元，决算数为 1615 万元，为预

算的 50%，较上年决算下降 48%。

三、个人所得税预算数为 700 万元，决算数为 531 万元，为预算

的 76%，较上年决算下降 20%。

四、资源税预算数为 432 万元，决算数为 414 万元，为预算的

96%，较上年决算下降 4%。

五、城市维护建设税预算数为 880 万元，决算数为 894 万元，为

预算的 102%，较上年决算增长 2%。

六、房产税预算数为 850 万元，决算数为 1396 万元，为预算的

164%，较上年决算增长 72%。

七、印花税预算数为 339 万元，决算数为 392 万元，为预算的

116%，较上年决算增长 16%。

八、城镇土地使用税预算数为 349 万元，决算数为 473 万元，为

预算的 136%，较上年决算增长 36%。

九、土地增值税预算数为 127 万元，决算数为 2012 万元，为预

算的 1584%，较上年决算增长 1484%。

十、车船税预算数为 433 万元，决算数为 513 万元，为预算的

118%，较上年决算增长 18%。



十一、耕地占用税决算数为 578 万元，较上年决算增长 1130%。

十二、契税预算数为 1100 万元，决算数为 786 万元，为预算的

71%，较上年决算下降 28%。

十三、环境保护税预算数为 30万元，决算数为 25万元，为预算

的 83%，较上年决算下降 17%。

十四、专项收入预算数为 3110 万元，决算数为 2840 万元，为预

算的 91%，较上年决算下降 3%。

十一、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预算数为 640 万元，决算数为 217 万

元，为预算的 34%，较上年决算下降 64%。

十二、罚没收入预算数为 1700 万元，决算数为 903 万元，为预

算的 53%，较上年决算下降 45%。

十三、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预算数为 440 万元，决算

数为 1022 万元，为预算的 232%，较上年决算增长 146%。

十四、政府住房基金预算数为 52万元，决算数为 74万元，为

预算的 142%，较上年决算增长 51%。


